附件2：
2022年度和平县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评分表

（种植业）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基地示范项目
	标准分
	自评分
	专家组  核查得分
	备注

	1
	示范单位属于企事业或农业经营主体的得5分，是我县农业主导产业的得5分。
	10
	
	
	

	2
	有专业的会计人员或专科以上工作人员负责整理台帐（须有会计证、毕业证、工资单等相关佐证）
	10
	
	
	

	3
	基地属于自有土地建设的得15分，属于租用、合作方式的得10分。
	15
	
	
	

	4
	基地示范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得10分，200亩以上的得15分。
	15
	
	
	

	5
	基地员工（含受聘人员）有专业技术证书的，每人2分，最高分10分，员工无专业技术证书的不得分。
	10
	
	
	

	6
	基地单位财务完善得10分，不完善得5分，无会计账不得分。
	10
	
	
	

	7
	基地达到：

(示范推广到位得5分；

(培训指导到位得5分；

(产业引领到位得5分。
	15
	
	
	

	8
	基地有开展示范、推广应用、教育培训经验的得5分，无则不得分。
	5
	
	
	

	9
	基地打造农业优质绿色高效技术展示窗和辐射源、农技人员指导服务综合平台得10分，无则不得分。
	10
	
	
	

	合计
	100
	
	
	


